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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业机械化协会专家委员会

章 程（草案）

为更好推动农业机械行业的发展，制定并完善行业标准，

河南省农业机械化协会拟组织成立河南省农业机械化协会

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科学公正开展专业技

术领域的工作，充分发挥其在行业工作中的作用。根据《河

南省农业机械化协会章程》及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一、专家委工作职责

专家委指在农业机械相关专业领域内，从事技术审查、

技术鉴定咨询、标准的修制定等工作，隶属于协会的非法人

组织，科学合理、公开公正、规范透明的开展工作。其工作

职责包括：



（一）负责为农业机械行业的发展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负责协会组织的技术咨询论证等工作。

（三）参与行业相关技术标准的编制、修订等工作。

（四）参与农业机械行业相关的调研工作。

（五）参与农业机械科研课题和重大事项的研究评审及

鉴定，为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提供决策意见和权威信息。

（六）参加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

二、专家委的组建

（一）组建原则及条件

1.应当遵循市场需要、科学合理、公开公正、专业权威

原则。

2.组建专家委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专业领域框架明确。

（2）业务范围清晰，与其他分支机构原则上无业务交叉。

3.专家委的日常工作由协会秘书处承担。

（二）组建程序

专家委的组建程序应当包括提出申请、批复、成立。

1.由协会秘书处向常务理事会提出成立专家委的申请。



2.对符合要求的申请，协会常务理事会予以书面批复，

明确专家委的名称、专业领域，秘书处承担筹建工作。

3.秘书处应当在 3 个月内完成专家委的委员征集、组成

方案拟定、年度计划建议等工作，并向常务理事会报送相关

文件。

4.秘书处应当在成立后 30 日内启动专家委的工作。

三、专家委的组成

（一）组织机构

专家委设主任 1 名，首席专家若干名（各类专业机械均

设该专业类别首席专家 1 名），专家若干名。

（二）委员

1.专家委的委员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以来自企业、

科研机构、检验机构、检测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行

业协会、消费者等。

2.专家委的主任、首席专家、委员的所在工作单位必须

是河南农业机械化协会会员单位。

3.委员单位应当具备如下条件：

（1）单位从农业机械及相关专业工作满 10 年。

（2）在行业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公信力或示范标杆作用。

（3）能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业务活动。



委员应当具备如下条件：

（1）委员一般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

有与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

（2）熟悉农业机械行业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有关技术

标准和规范。

（3）品德良好，作风正派，能认真、公正、诚实、廉洁

的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

（4）身体健康，能积极参与协会的业务活动，年龄原则

上不超过 70 岁。个人自愿接受协会的统一管理。

4.专家委员在专家委内有表决权，并有权获得相关信息

和文件。

委员应当积极参加专家委的活动，履行以下职责：

（1）参加专家委的工作，提出发展意见和建议。

（2）监督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及秘书

处的工作。

（3）参加协会组织的评审会、鉴定会、研讨会、技术交

流会等。

（三）专家委员聘任程序

1.专家资格申请采取个人申请的方式进行，上报申请表

时应附本人近期两寸免冠彩照一张。



2.协会秘书处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后，上报常

务理事会进行审核。

3.经审查合格的，由协会颁发《河南省农业机械化协会

特聘专家证书》。

（四）专家委员任期

1.专家技术工作委员会每届任期，与河南省农业机械化

协会换届同期进行，实行协会聘任制。

2.专家委应当在任期届满前 3 个月，按照职责分工，由

秘书处通知专委会成员及其所在单位报送换届材料。

本章程在河南省农业机械化协会专家委员会理事会通过

后生效，解释权归河南省农业机械化协会。


